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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緣起原理論《華嚴法界觀門》觀行理論之建構 

 

釋行丹 

華嚴專宗學院研二學僧 

 

 

提 要 

佛教的理論基礎即是緣起論，諸教的教義各具特色，但皆是圍繞著緣起理論而展開

並發揮。所以諸教對緣起詮釋各有不同，如小乘教以生滅為緣起，即來業感緣起；大乘

空宗以性空為緣起；唯識宗以阿賴耶識為緣起；如來藏系以如來藏為緣起；而華嚴所明

之緣起，則是事事周徧含容之無盡緣起。華嚴義海之深之廣，但實在於彰顯別教一乘重

重無盡法界緣起義，如《華嚴法界觀門》，其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呈現圓融無礙的無盡法

界緣起；而《十玄門》則是就一與一切關系來論述，從十種不同角度來發揮無盡法界緣

起。本文則以專對《華嚴法界觀門》之研究來探討華嚴法界觀行理論的建構是以緣起理

論為根本的。 

 

關鍵字：法界觀門、無盡緣起、真空觀、理事無礙觀、周遍含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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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法界觀門》一書是最早闡釋華嚴法界思想的著作之一，其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呈現普融無礙的無盡法界緣起，初步確立了華嚴宗觀行的理論體系。 

《華嚴法界觀門》共一卷。唐·杜順和尚（557～640）撰。全稱《修大方廣佛華嚴經

法界觀門》，又稱《華嚴法界觀》、《法界觀門》等。內容記述華嚴法界觀法「三重觀門」

之大略。本書不是一部獨立印行的書，而是收錄在注釋書或其他書之中。例如法藏之《發

菩提心章》、澄觀之《法界玄鏡》、宗密之《注華嚴法界觀門》等，皆附有本書。凡此，

皆收在《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印順導師提出“以佛法研究佛法”，因此本文試圖以佛教思想的基石----緣起原理來

論述《華嚴法界觀門》觀行理論之建構。 

 

二、佛教緣起理論的淵源與發展 

何謂緣起？緣，指原因和條件；起，是依條件而生起。緣起意指一切事物和現象都

處在普遍的因果聯系之中，都依一定的條件而生起，所以緣起亦稱緣生。《阿毘達磨俱

舍論》卷九雲： 

種種緣和合已令諸行法聚集升起，是緣起義。1 

緣起法是佛教與其他宗教的不共之處，佛法的正見即是緣起法，佛教一切理論的基

礎也是緣起法。現代著名學者賴永海把緣起法比喻成佛教理論的細胞，他認爲： 

要懂佛教，首先得懂得緣起法。只有懂得緣起理論，才能真正把握佛法的基本精

神。2 

現代著名學者洪修平在《國學舉要-佛卷》中說： 

緣起論是佛教全部理論的基石，也是佛教穩中有各家各派展開其理論與實踐的根本

依持。3
 

佛陀在菩提樹下而坐，深入禪定思維的是緣起法，體證的是緣起的寂滅。因此本文

依緣起原理論佛教的女性觀。 

                         
1（唐）玄奘译《阿毘达磨俱舍论》卷九，《大正藏》第 29册，第 50页下。 
2 赖永海著《佛教与中国文化》，http://read.goodweb.cn/news/news_view.asp?newsid=51237。 
3 洪修平著《国学举要-佛卷》，第 9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9。 

http://baike.so.com/doc/5839676.html
http://baike.so.com/doc/6036497.html


 3 

 

（一）原始佛教的緣起思想 

原始佛教時期，一般指佛陀在世時至入滅後一百年內。原始佛教比較重視對人生問

題的探討，重視對人的解脫的實際追求，所以這段時期主要倡導不苦不樂的中道說，宣

揚無常、無我的中道緣起。中道的“道”，是指三十七道品，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八正道4。

八正道中第一個是正見，正見是正確的知見，佛法的正見即是緣起正見。八正道以正見

爲先，這說明人生一切痛苦的解決，只有從正確的理解問題去解決，而不是憑想象、信

仰、神佑或他力所解決的。要想解決人生之苦，就要找出苦的因，然後找出正確的解決

方法。于苦因及滅苦方法，佛陀創立出著名的中道緣起說，如《雜阿含經》卷十二云： 

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于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緣無明行，乃至（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緣六入觸，緣觸受，緣受愛，

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此無故彼

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5
 

中道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之法則，適用于

世間一切萬事萬物，因原始佛教時期重視人的解脫，所以此時的中道緣起以十二緣起（即

業感緣起）爲代表，其具體內容，如《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十一云： 

云何緣起？謂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

發生愁歎苦憂擾惱，如是便集純大苦蘊。苾芻當知！生緣老死，若佛出世，若不

出世，如是緣起，法住、法界，一切如來，自然通達。等覺宣說，施設建立，分

別開示，令其顯了。謂生緣老死，如是乃至，無明緣行，應知亦爾。此中所有法

性、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

是名緣起。6
 

正道與緣起綜合地說就是四諦（苦、集、滅、道），則四諦展開來說就是正道與緣起。

四諦的苦與集，是世間的因果；滅與道，是出間出的因果。 

釋尊是現觀緣起而悟道的，佛弟子們也依佛講的緣起法而得解脫，所以“緣起”是佛

法中最普遍的法則，宇宙人生的真理即是緣起法，佛將此真理說有三，即三法印：諸行

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無常是從時間變化來講的；無我是從空間變化來講的；涅

槃寂靜是依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體驗所得到的“一切法必歸于滅，萬法最後的歸宿都是

                         
4 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5（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十二，《大正藏》第 2册，第 55页下。 
6（唐）玄奘译《阿毘达磨法蕴足论》卷十一，《大正藏》第 26册，第 505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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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無差別的”。三法印是印證真僞佛法的標准，三法印就是緣起法，所以佛法即是緣

起法。 

 

（二）大乘佛教的緣起思想 

大乘佛教的正式形成一般指公元一世紀左右，其在印度的發展經曆了以中觀行派爲

代表初期大乘、以瑜珈行派爲代表中期大乘以及密教流行的後期大乘。 

在理論上，小乘佛教比較拘泥于佛說，而大乘佛教比較注重依據社會和人生的需要

而對佛說加以發揮，發展出系統而完整的大乘理論學說，形成了更多的經典。大乘佛教

傳到中國，又發展出八大宗派，各派都對印度大乘佛教理論作出了創造性的解釋與發

揮，使大乘佛教理論學說更加龐大與繁雜。大乘佛教思想雖然比較紛雜，但其理論建立

的基礎是緣起思想。緣起思想其實是因果思想，大乘佛教認爲一切有爲法皆是因緣和合

而成，而此“和合緣起”主要具有五個特性： 

第一，緣起具有和合性。佛教認爲，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事物的存在與否是

因緣聚或散的結果。因是一，而緣卻有衆多。因是主要條件，起主要作用，緣是次要條

件，起輔助作用。由于緣的衆多性，所以一事物與其他事物才有了普遍聯系。 

第二，緣起具有無常性。佛教認爲，一切事物皆因緣和合而成，完全依存于衆緣的

同時具備，自性本空，所以事物的存在僅是一種暫存。現象的這種暫存性，被稱爲無常。

就是說一切事物都處于刹那生滅變化的過程中，前滅後生，相似相續，無有止息。 

第三，緣起具有普遍性。佛教認爲，一切法于一切時空都要遵循緣起法則。就是說

任何事物在任何時間、空間裏都不可是恒常不變的，必須是各種條件具足，才得以生起

及存在，並隨著各種因緣或聚或散而發生變化。 

第四，緣起具有究竟性。佛教認爲，在這種因果關系中，一物作爲果的同時，也是

其他物的因或緣；一物作爲其他物的因或緣的同時，也是作爲果。換句話說，萬物彼此

互爲因緣，相依而生。不論是有生命還是無生命，不論是外境還是內心，不論是大還是

極微，皆不例外。 

第五，緣起具有互涉性。佛教認爲，每一事物通過因果聯系，與十方三世的一切事

物相通，一切事物彼此相互交涉的因果聯系，如同一個“互聯網”。佛教用"一多相即"的

道理來闡明這種無窮的因果相攝關系，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物物相依，互相含攝，圓

融無礙，如帝釋網珠珠相映，所映境界互相涉入，重重無盡。這就是大乘佛教的緣起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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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大乘佛教的思想理論多且深奧，所以大乘佛教常以“一實相印”來印證佛法的真僞。

何爲一實相印？緣起之內涵用“緣起性空”比較易體現，因萬法皆“緣生”的，故其本“性

空”，小乘的三法印強調的是“緣生”一面，而大乘的一實相強調的是“性空”一面。如果說

小乘偏有的話，那麽大乘就是偏空，所以三法印是從萬法之相（用）上講的，而一實相

印是從萬法之性（體）上講的，如《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卷一云： 

凡諸大乘總指一實相印爲體。7
 

《維摩經玄疏》卷六云： 

問曰：“聲聞經何故但用三法印，摩訶衍教何故但用一實相印。”答曰：“聲

聞根鈍著重故，須說三法印令厭生死苦欣涅槃樂；菩薩大悲，根利易悟，生死即

涅槃相能不舍生死不取涅槃入不二法門。故佛但說諸法實相印也。”8
 

由此可知，無論是三法印還是一實相印，皆不過是佛陀的觀機逗教，切莫對此作無

用的爭議。 

 

從以上兩小節我們可以知道：無論是小乘的三法印，還是大乘的一實相印，其實都

是基于緣起思想，因緣起而說無常、無我、寂滅；緣起故無自性，自性本空，因空性而

說一實相印。印順導師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說： 

從相對而進入絕對界說，法是“空性”，“真如”，也稱爲“一實相印”。

從絕對一法性而展開于差別界說，那就是緣起法的三法印──諸行無常性，諸法

無我性，涅槃寂靜（無生）性。......龍樹論說：三法印即是一法印。如違反一

法印，三法印也就不成其爲法印了。不錯，真理是不會異樣的。這是佛所開示的

──一切法的究竟法，也是展開于時空中的一般法。研究佛法，應該把握這樣的

法則，隨順這樣的法則來研究！我以爲，這才算是以佛法來研究佛法，才能正確

地體認不違反佛法的佛法。9
 

印順導師指出，三法印與一法印是不矛盾的，而是從相對和絕對的角度對緣起思想

的表述。導師還指出我們應該“以佛法來研究佛法”，這樣才能正確的研究佛法，才能

                         
7（宋）善月《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神宝记》卷一，《大正藏》第 33册，第 286页中。 
8（隋）智顗《维摩经玄疏》卷六，《大正藏》第 38册，第 555页上。 
9（中国台湾）印顺著《以佛法研究佛法》，《妙云集》下编之三，第 2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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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反佛法。什麽是能研究佛法的佛法？什麽是所研究的佛法呢？導師說： 

我以爲：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內容；作爲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是

佛法的根本法則，普遍法則──也可說最高法則。
10
 

作主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是佛法的根本法則、普遍法則、最高法則，即是緣起法；

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內容，當然也包括《華嚴法界觀門》。因此本文以“佛教

緣起論”為基本原理來討論《華嚴法界觀門》觀行理論的建構，這樣“才能正確地體認

不違反佛法的佛法”。 

 

（三）法界緣起 

法界緣起是華嚴宗基於《華嚴經》的義旨而建立的。何謂法界？澄觀在《法界玄鏡》

中說：“言法界者，一經之玄宗，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爲宗故。”由此闡明了關于“法

界”的學說對于華嚴宗教義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性。“法”者，一切諸法之總相，含

攝一切事、一切理、理事無礙等義理。就其法本身則有軌生物解、任持自性二義。“界”

者，具性、分、因三義，性即諸法之自體性；分即一切法之界限；因即一切法之生因。

意即一切諸法各具自性，不相混雜；各有界限，不相紊亂；各具生因，綿延不斷絕。“法

界緣起”之“緣起”亦曰“性起”，謂法性之大用。 華嚴所說的性起，即表示無盡法

界緣起實是無起，以此無起而稱之為性起。 

法界緣起，具足說：應當是「圓融法界無盡緣起」，所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於此

一心法界上，色心萬差諸法，炳然顯現，一多相即，大小互容，重重無盡，猶帝網天珠，

彼此圓遍而不妨，互相融通而無礙，是曰法界緣起，又曰無盡緣起，即法界事法，有為、

無為，色心、依正，過去、未來，總為一團。此一團萬法，互為能緣，起所緣起，以一

法成一切法，以一切法起一法。此一法，望他一切法為緣。他一切法，望此一法亦悉為

緣。相資相待，互攝互容，成一大緣起，所謂總收法界為一緣起。又華嚴宗以「心」為

本體，認為世出世間一切現象皆由「一心」所現，又為「一心」所攝，故「法界緣起」

又稱「一心緣起」，此「一心」是「唯一真心」，所以又稱此絕對無二之心性為「一真法

界」，故法界緣起又稱一真法界緣起。 

華嚴宗所立“四法界”是從“一真法界緣起”中所分，即一真法界緣起為總，四法界為

                         
10（中国台湾）印顺著《以佛法研究佛法》，《妙云集》下编之三，第 2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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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即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事法界是指差別的現象界；理

法界謂宇宙的事事物物，皆為真如理體；理事無礙法界謂現象界與本體界的關係，是一

體不二的；事事無礙法界謂現象界是互相作用、互相關聯、互相緣起，一多無盡、不可

思議的關係。 此四種法界又是修入無盡法界的四重觀門，故稱爲“法界觀”。 

佛教的理論基礎即是緣起論，諸教的教義各具特色，但皆是圍繞著緣起理論而展開

並發揮。所以諸教對緣起詮釋各有不同，如小乘教以生滅為緣起，即來業感緣起；大乘

空宗以性空為緣起；唯識宗以阿賴耶識為緣起；如來藏系以如來藏為緣起；而華嚴所明

之緣起，則是事事周徧含容之無盡緣起。華嚴義海之深之廣，但實在於彰顯別教一乘重

重無盡法界緣起義，如《華嚴法界觀門》，其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呈現圓融無礙的無盡法

界緣起；而《十玄門》則是就一與一切關系來論述，從十種不同角度來發揮無盡法界緣

起。本文則以專對《華嚴法界觀門》之研究來探討華嚴法界觀行理論的建構是以緣起理

論為根本的。 

 

三、《華嚴法界觀門》理論建構之解析 

 

《華嚴法界觀門》全稱為《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其以「真空觀」、「理事無礙

觀」與「周遍含容觀」，開顯華嚴事事無礙的無盡法界緣起之教理，並且建立如何次第

修學華嚴法界之觀行法門，闡明華嚴「教觀相即」之特色。文中將三觀各分為十門，通

過三觀三十門循序漸進地引導行者，次第觀修華嚴法界，從而契入普融無礙之境界。 

 

（一） 真空觀 

真空觀即四法界中的理法界觀。以會色歸空觀（四門）、明空即色觀（四門）、空色

無礙觀、泯絕無寄觀等四句十門首先泯除知見與情執，以彰顯緣起無自性之真空道理。 

 

1. 會色歸空觀 

（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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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會
色
歸
空
觀 

(一)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 

1、色不即是斷空，故不是空也。 

2、以色舉體是真空也，故雲以即空故 

*良田即是真空，故非斷空也，是故言: 由是空故，不是空也。11 

簡  

情 

(二)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 

1、以青黃之相非是真空之理，故雲: 不即空。 

2、然青黃無體，莫不皆空，故雲: 即空。 

*、良以青黃無體之空，非即青黃，故雲:不即空也。12 

(三)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 

1、以空中無色，故不即空。 

2、會色無體，故即是空。 

*良由會色歸空，空中必無色。是故由色空，故色非空也。13 

(四)色即是空，何以故? 凡是色法必不異真空，以諸色法必無性故，是故色即是空。 

如色空既爾，一切法亦然，思之。14 
顯
解 

 

會色歸空觀開四門，前三門皆以“色不即空，以即空故”為前提，於第四門才直明色

即空之理。前三門是以法簡情，故特以“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來論述，然後再加以說明

色不即斷空，由此而顯色即真空，如（見表一）： 

第一門中第一個空指斷空，第二個空指真空。因為色是緣起之幻色，不是斷空，故

說色不即空；色為緣起，本無自體性，無自體性即是空，即色體性本空，是真空，故說

以即空故。第一門是從緣起因上說起，色因緣起而無自性，故說空，此空是形容色存在

狀態的描述語，而非是斷空，此空稱之真空。 

第二門是從體與相差別來說的。色為緣起之假相，故說色不即空；但相之體無自性，

故說以即空故。 

第三門是從性空果上說起。說色不即空，是因為色是諸緣會集的幻色，還是有，但

是假有，不是沒有；因為色是緣起之有，自性是空，才說色即空。 

前三門所論述皆不離色為諸緣之會色，體性究竟本空之義理，最終所顯的即是第四

門色即空之理，故第四門說凡是色法必不真空，因為諸色法皆是緣起，本無自性，所以

說色即是空。同理，一切法皆如是。 

 

 

                         
11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3, a10-13。 
12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3, b26-29。 
13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3, c18-21。 
14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4, 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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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空即色觀 

（見表二） 

 

（表二） 

二
、
明
空
即
色
觀 

(一)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

何以故? 

1、斷空不即是色，故雲: 非色。 

2、真空必不異色，故雲: 空即色。 

*要由真空即色，故令斷空不即色也。 

簡 

情 

(二)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

何以故? 

1、以空理非青黃，故雲: 空不即色。 

2、然不異青黃，故雲: 空即色。 

*要不異青黃，故不即青黃，故雲: 即色不即色也。 

(三)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

何以故? 

1、空是所依非能依，故不即色也。 

2、必與能依作所依，故即是色也。 

*良由是所依，故不即色，是所依故即是色。是故言由不即

色，故即色也。 

(四)空即是色。何以故? 凡真空必不異色，以法無我理，非斷滅故，是故空即是色。 

如空色既爾，一切法皆然，思之。 
顯 

理 

 

明空即色觀是就空即色加以論證，與會色歸空觀之色即空對比，是從反方向來論證

空、色之關系，其亦采取簡情顯理的論證方式。明空即色觀亦分四門，前三門皆以“空

不即色，以空即色故”為前提，於第四門才直明空即色之理。前三門是以法簡情，故特

以“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來論述，然後再加以說明斷空不即色，由此而顯空即是色

之理，如（見表二）： 

第一門簡別斷空與幻色。因斷空與幻色不相即，故說空不即色；同理，真空必與幻

色相即，故說空即色。 

第二門簡別真空與實色。真空是看不見的理，青黃等是能看到的實色相，如是則理

不等同於相，故說空不即色；又，說空是因為青黃等色體本無，才說空，是不離色而說

空，故空即色。 

第三門簡別能依與所依。因為空是所依，色是能依，能非所，故說空不即色；又，

說有所依是因有能依而言的，即非離能而有所，故說空即色。 

前三門以法簡情，最終顯第四門空即色之理，如第四門所雲：真空一定不離妙有，

因為色法無性才說空，而非是斷空，故說空即是色。同理，一切法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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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色無礙觀 

（見表三） 

（表三） 

三
、
空
色
無
礙
觀 

謂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即色不盡而空現。 

  空舉體不異色，全是盡空之色故，即空即色而空不隱也。 

  是故菩薩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為一

味法。思之，可見。 

解
終
趣
行 

(

一
句
一
門) 

即色不盡而空現 

即空即色而空不隱也 

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不見色也。 

有本:「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 

 

不管是會色歸空觀之色即空，還是明空即色觀之空即色，皆能了解到色與空不可分

之關系，離色無空，離空則色亦不成（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所以色即空，空亦

色，則空色無礙，此即是空色無礙觀所明之理，見（表三）：從體性上來說，空是色之

空，色是空之色，色空不二，平等一如，無障無礙，為一味法，故說空色無礙。 

至此，已將色空之間關系全部說完，令行者了解色即空、空即色、空色無礙等理。

但所觀之真空是不可言說的，即以上所說色即空、空即色、空色無礙等理乃方便說，為

令行者入真空之境。前解終則應趣行，須以行境來契應，故進一步加以泯絕以顯真空。 

 

4. 泯絕無寄觀 

（見表四） 

（表四） 

四
、
泯
絕
無
寄
觀 

 

謂此所觀真空： 

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 

逈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15 

 

正
成
行
體(

一
句
一
門) 

 

於泯絕無寄觀中，將前三觀所顯的色即空、空即色、空色無礙等一一加以進一步泯

除，如（見表四），所謂之真空，不可說即色不即色；也不可說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

不可說，連不可說的不可也不可說，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此將言思逼至無所寄處，唯

證相應，此即是行境。即一切語言、思維皆無法表達和構想出所觀真空實際之境界，除

                         
15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5, a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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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用遮泯之外，亦可通過行證來契入與真空。 

 

（表五） 

 

真空觀是以解、行、體來貫穿四句十門之間關系的（見表五），前兩句（會色歸空觀、

明空即色觀）是簡情顯解，第三句（空色無礙觀）是示解終趣行，第四句（泯絕無寄觀）

則顯行體。17 雖分為解、行、體，但此三者關系是不可分割的，因為真正的行來自真正

的解；真正的解來自真正的行。無解不成行，無行不顯解，所謂行由解成，行亦顯解，

此即是行境。為了便于理解真空觀四句十門之關系，以列表說明，見表六。 

 

（表六） 

真 
 
 
 

空 
 
 
 

觀 

（一）會色歸空觀 

1.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 

簡情 

解 

2.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 

3.色不即空，以即空故。何以故? 

4.色即是空。 顯解 

（二）明空即色觀 

1.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 

簡情 2.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 

3.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 

4.空即是色。 顯解 

（三）空色無礙觀  解終趣行 
行 

（四）泯絕無寄觀  正成行體 

 

（二）理事無礙觀 

（見表七） 

                         
16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5, c24-27。 
17 《華嚴法界玄鏡》卷 1：「又前四句中。初二句八門皆揀情顯解。第三句一門解終趣行。此第四句一門

正成行體。」(CBETA, T45, no. 1883, p. 675, c22-24)。 

解行之關係： 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 若不解此行法絕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 

若守解不捨，無以入茲正行。 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絕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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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理
事
無
礙
觀 

（一）理遍於事門 謂能遍之理性無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別。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

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真理無不圓足。18 
相  

遍  

門 

（二）事遍於理門 謂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之理。

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是故一塵不壞而遍法界也。如

一塵。一切法亦然思之。19 

（三）依理成事門 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得成立。以諸緣起皆無自性故。由無性理事方成

故。如波攬水以成動。水望於波能成立故。依如來藏得有諸法。當知亦爾。

思之。20 

相  

成  

門 （四）事能顯理門 謂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如由波

相虛令水體露現。當知此中道理亦爾。思之。21 

（五）以理奪事門 謂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

得故。如水奪波波無不盡。此則水存已壞波令盡。22 

相
害
（
奪
）
門 

（六）事能隱理門 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然此事法既違於理。遂令事顯。理不顯也。如水成

波動顯靜隱。經雲。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故眾生現時法身不現也。23 

（七）真理即事門 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理虛無體故。是故此

理舉體皆事方為真理。如水即波無動。而非濕故即水是波。思之。24 
相

即

門 
（八）事法即理門 謂緣起事法必無自性。無自性故舉體即真。故說眾生即如不待滅也。如波

動相舉體即水。故無異相也。25 

（九）真理非事門 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即波之

水非波。以動濕異故。26 

相

非

                         
18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6, b4-7。 
19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6, b23-27。 
20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b10-13。 
21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c2-5。 
22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c15-18。 
23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c27-p. 679, a1。 
24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a9-12。 
25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a22-24。 
26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b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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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事法非理門 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理。而事相

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27 

門 

真空觀著重泯除行者知見情執，令其契入行境，至於如實見、如實行，雖然只點到

而已，但有了真空觀的基礎，才可進一步論述理與事之間的關系；否則知見情執未除，

實難理解理事無礙觀超情離見之理。 

理事無礙觀，即理事無礙法界觀。分爲理遍于事門、事遍于理門、依理成事門、事

能顯理門、以理奪事門、事能隱理門、真理即事門、事法即理門、真理非事門、事法非

理門等十門。（見表七）其中第一、二門為相遍門，第三、四門為相成門，第五、六門

為相害（奪）門，第七、八門為相即門，第九、十門為相非門，所以此十門又稱為五對，

真如所雲「但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28，即理事之間是相遍、相成、

相害、相即、相非的關系，且五對之間是同一緣起，即同時頓起、逆順自在無礙之關系，

如《華嚴法界玄鏡》卷 2 云： 

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顯有隱。有

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是謂理事圓融無礙觀。29 

若就理望事而言，則有成、壞、即、離之關系，若就事望理而言，則有顯、隱、一、

異之關系，再加上理事彼此相遍之關系，則形成五對十門之關系。 

何謂理？何謂事？理謂緣起無自性之空理；事謂緣起之差別事法。換言之，理謂真

空觀所談之空，事謂真空觀所談之色，故若明空色之關系，則不難進一步明理事之關系。

也就是說於真空觀有了如實知見的基礎才能入理事無礙這一觀門。 

理事無礙觀十門中，第一、二門相遍之關系，是其余八門關系建立之基礎，由此基

礎，理或事再從存、亡、逆、順之角度來論述理事之關系。下面來看是如何來論述的，

另，十門之內容詳見（表七）。 

 

1. 相遍之關系 

理遍於事門與事遍於理門所顯理與事之相遍關系，所顯理有二：一明任一事法皆攝

無邊真理；二明任一事法不壞本身而能遍法界。因為事法皆緣起和合而成，性本空，空

                         
27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b21-24。 
28 《華嚴法界玄鏡》卷 1，CBETA, T45, no. 1883, p. 676, a10。 
29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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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理，理遍一切，任一事法皆攝此空理，且真空不礙緣起之假有，故任一事法不壞本

身而能遍法界。如水（理）與波（事）之關系。 

又，從理的立場論理事之關系，即就理望事而言：理與事非異故，所以理全為一事

所攝；理與事非一故，所以理體性恒無邊際；前二結合，理與事成非一亦非異關系故，

所以無邊理性全在一塵；理與事亦又是非異亦非一關系故，所以一塵理性無有分限。30 

再，從事的立場論理事之關系，即就事望理而言：事法與理非異故，一塵全匝於理

性；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塵；以非一即非異故，一小塵匝無邊真理；以非異即非

一故，匝無邊理而塵不大。31 

由上論述結出，理與事是非一、非異、非一即非異、非異即非一之關系，顯示一塵

不壞而遍法界及一塵皆攝無邊真理之理。由此非一非異相遍之關系，進一步論述理事相

成、相害、相即、相非之四對關系。 

 

2. 相成之關系 

依理成事門與事能顯理門顯理與事是相成之關系。此若就法無自性理而言，則事依

理成，如中論雲“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就法事本身而言，則理由事顯，如中

論雲“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3. 相害之關系 

以理奪事門與事能隱理門顯理與事是相害之關系，此就理而言，則理能奪事，謂事

既攬理，遂令事相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故，如水奪波波無

不盡，此則水存已壞，波令盡。32 就事而言，則事能隱理，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然此

事法既違於理，遂令事顯理不顯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33 

 

4. 相即之關系 

真理即事門與事法即理門顯理與事是相即關系。從第三、四、五、六門，得知理事

即相成又相害，然非離事外有理，又非理外有事可行，所以理事彼此亦是相即的。真理

                         
30 《華嚴法界玄鏡》卷 1：「理望事有其四句。一真理與事非異故。真理全體在一事中。二真理與事非一故。理性恒

無邊際。三以非一即是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四以非異即是非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CBETA, T45, no. 

1883, p. 677, b1-5)。 
31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7, b18-22。 
32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c15-18。 
33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8, c27-p. 679,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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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一切事法無我故；事必依理，體性本空故，所以從體性上

講理皆事，方為真空之理，如水即波無動，而非濕故即水是波。34 事法即理，謂眾因緣

生法必本無自性，其體必空，所以從體上講事皆理，如波動相舉體即水，故無異相也。

35 

5. 相非之關系 

真理非事門與事法非理門顯理與事是相非之關系。理事雖相即，但非是混而不分的，

所以進而說理事亦相非之理。初真理非事，即理不同於事，因為理是真、是實、是所依，

而事是妄、是虛、是能依，故彼此有別，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36又，事亦不

同於理，因為事是相，理是性，相性有別，雖從體上說事是全理，但事相仍是事相，如

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37 

 

「真空觀」論及空、色，「理事無礙觀」論及理、事，此二觀門對於理（空）、事（色）

的定義大致相同，然其所著重之面向則各有不同。首先，「真空觀」中論及色（事），是

為了證成空理而施設的，即使說明色空無礙亦為成就此真空之理；其次，「真空觀」所

顯明之理在於空，但未顯真如之妙有；再者，「真空觀」第四句「泯絕無寄觀」，則著重

於事理雙泯；末後，「真空觀」並未廣顯無為而為、無相而相的無礙之相，即未顯明理

事之間具有炳然頓現無礙、相互鎔融任運的關係。簡而言之，「真空觀」是以顯明真空

之理，泯除我人的知見與情執為主，而「理事無礙觀」則是進一步說明了超情離見的真

空理與一一事法之間的關係。 

由理事無礙觀之論述，開顯了理事平等一如之道理，得到一一法既是理又是事，且

是相遍、相成、相害、相即、相非之關系，由此進一步論述一事法與一事法之間的關系，

彼此間是相互遍容攝入，此即是第三觀周遍含容觀。 

 

（三）周遍含容觀 

（見表八） 

通過真空觀與理事無礙觀之論述，令行者有了全理即事、事外無理、事含理事之觀

                         
34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a9-12。 
35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a22-24。 
36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b12-14。 
37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79, b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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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再由此論述事與事之間相遍之關系，令行者悟入所謂的普融無礙之無盡法界緣起的

華嚴世界。 

周遍含容觀即事事無礙法界觀。分爲理如事門、事如理門、事含理事門、通局無礙

門、廣狹無礙門、遍容無礙門、攝入無礙門、交涉無礙門、相在無礙門、普融無礙門等

十門。周遍含容觀以此十門明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38，此十門內容詳見（表

八）： 

（表八） 

周
遍
含
容
觀 

1. 理如事門 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真實體無不現。是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為事。是故菩

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為不即理。39 

2. 事如理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異故。事隨理而圓遍。遂令一塵普遍法界。法界全體遍諸法時。此

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法亦爾。40 

3. 事含理事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能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

由剎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此事理融通非一非

異故。總有四句。一一中一。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各有所由

思之。41 

4. 通局無礙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令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遍十方一切塵內。由非異即

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遍即住。無障無礙。42 

5.廣狹無礙門 謂諸事法與理非一即非異故。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剎海。由非異即非一故。廣容

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陜。即大即小。無障無礙。43 

6. 遍容無礙門 謂此一塵望於一切。由普遍即是廣容故。遍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彼一切法。全住

自一中。又由廣容即是普遍故。令此一塵還即遍在自內一切差別法中。是故此一塵。

自遍他時。即他遍自。能容能入。同時遍攝無礙。思之。44 

                         
38 《華嚴法界玄鏡》卷 2：「周遍含容觀第三：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略辯十門。」(CBETA, T45, no. 1883, 

p. 680, a24-27)。 
39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0, b10-13。 
40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0, c1-4。 
41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0, c13-19。 
42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1, a18-21。 
43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1, a25-28。 
44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1, b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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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攝入無礙門 謂彼一切望於一法。以入他即是攝他故。一切全入一中之時。即令彼一還復在自一

切之內。同時無礙。又由攝。他即是入他故。一法全在一切中時。還令一切恒在一

內。同時無礙思之。45 

8. 交涉無礙門 謂一法望一切。有攝有入。通有四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一切攝一一切入一。

一攝一法一入一法。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礙。有本後二句入在頭。46 

9. 相在無礙門 謂一切望一亦有入有攝。亦有四句。謂攝一入一。攝一切入一。攝一入一切。攝一

切入一切。同時交參無障無礙。47 

10. 普融無礙門 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普融無礙準前思之。48 

 

以上十門是將事與事互遍互攝之關系進行分解式論述，先由一事法的遍、容（第四、

第五門），再論遍容是同時的，一事法如此（第六門），一切事法亦如此（第七門），一

法與他一切法的遍容攝入是同時進行的相互交涉（第八門），一切法與一法的遍容攝入

亦是同時進行的相互交涉（第九門），由此萬法彼此之間形成一種重重無盡復雜之關系，

即是第十門所明事事之間普融無礙之關系，亦是華嚴所要開顯的教理及觀行所欲達之

境。 

由以上對三觀的探析結出:《華嚴法界觀門》首先以破斥我法二執所開顯的「真空

觀」，作為整個華嚴法界觀門的根本理論基礎；進而闡述真空與妙有之道理，說明每一

法的理、事之間，同時具足相遍、相成、相害、相即、相非等理事鎔融、順、逆、亡、

存的關係，以顯「理事無礙觀」；最極則將此一法的理、事關係，擴展至一事法與一事

法之間，彼此相遍、相容、相攝、相入的任運鎔融，開展華嚴重重盡、溥融無礙的「周

遍含容觀」。 

從《法界觀門》的內容而言，三觀彼此之間有次第性脈絡之關系，且每一觀皆可開展出

無礙法界，但真正能代表華嚴教義的，乃是重重無盡的普融無礙事事法界，若就這一點

而言，三觀中的前二十九門皆可說是為第三十門（普（溥）融無礙）之鋪路，而不足以

作為代表其為別教一乘教義，但反過來說，亦非離任一法而有無盡法界緣起。 

 

                         
45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1, b23-27。 
46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1, c14-18。 
47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2, a29-b3。 
48 《華嚴法界玄鏡》卷 2，CBETA, T45, no. 1883, p. 682, c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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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諸法因為是緣起，所以是無自性空；因為是緣起，所以理事彼此無礙；因為是緣起，

所以事事周徧含容。由此可知，三觀之建立實以緣起論為基礎，若能切切實寮把握緣起

之道理，對三觀循序漸進之引導則會明了，最終目的實令行者悟入法法普融無礙之無盡

法界，同時也領悟三觀乃是圓融一際。真空絕相觀為彰顯緣起無自性之理，以對治知見

情執者，使其起正行，以正行顯正解。故真空絕相觀的內涵實乃解行並重、解行無礙。

解、行彼此間是平等的，由此而進入第二觀理事無礙觀，此觀充分地表現出理與事之間

的平等，理事彼此是相遍、相成、相奪（或相害）、相即、相非的。由此顯示出理事之

間的非一非異之關系，謂理即事、事即理；理非事、事非理；理成事、事顯理；理奪事、

事隱理。由此層層關系中顯示了理事圓融無礙，而這實因緣起之故，理、事無非是緣起

之一體兩面，任一法中，既是理亦是事，所以任一法皆具理事相遍、相成等特色，由此

則一法與他一切法之關系亦是彼此相遍、相成、相奪（或相害）、相即、相非的，這即

是第三觀周徧含容觀所說的內容。從一切法具含理事之道理，任舉一事法即具理事，非

事外之理或理外之事，而是全理是事、事如理遍容。如此任一法既是理又是事，故能與

他一切法互涉互容而不壞自體。一法如是，一切法亦如是，如此形成諸法普融無礙，開

顯了無盡法界緣起之理，此即是《法界觀門》立次第三觀教理所欲彰顯之法，亦是《法

界觀門》觀行所入之境界。又，因諸法緣起無自性，故能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所以

三觀實為一觀，不過從觀行的次第上將其分為三觀，文中架構之妙處，正與華嚴次第與

圓融無礙之特色相契，而此觀行理論能如此建構皆由緣起原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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